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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法會CB(1)1936/11-12(03)
號文件 (就2012年5月 22日
的會議發出) 

因 應 2012 年 5 月

15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2066/11-12(01)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936/11-12
(03)號文件第 (7)
及 (14)項的回覆  

立法會CB(1)1968/11-12(01)
號文件 (就2012年5月 24日
的會議發出) 

因 應 2012 年 5 月

22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2048/11-12(02)
號文件(在 2012年 5月 30日
發出 )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968/11-12
(01)號文件第 (1)
項的回覆  

立法會CB(1)2066/11-12(02)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968/11-12
(01)號文件第 (2)
至 (5)項的回覆  

立法會CB(1)1998/11-12(01)
號文件 (就2012年5月 28日
的會議發出) 

因 應 2012 年 5 月

24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2066/11-12(03)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998/11-12
(01)號文件的回

覆  
立法會CB(1)2066/11-12(04)
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2 年 5 月 29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 
 



經辦人／部門  
 

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3)570/11-12 號

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運輸及房屋局在 2012年
3月 13日發出 ) 

立法會LS47/11-12號文件  
(在2012年3月21日發出)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1598/11-12(03)
號文件 (就 2012年 4月 18日
的會議發出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2 年 4 月 12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法會CB(1)1598/11-12(04)
號文件 (就 2012年 4月 18日
的會議發出 )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598/11-12
(03)號文件的回

覆  

立法會CB(1)1936/11-12(01)
號文件 (就 2012年 5月 22日
的會議發出 ) 

政府當局為回應
CB(1)1598/11-12
(03)號文件而提

供的《一手住宅

物業銷售條例草

案》所訂明的罪

行一覽表  

立法會CB(1)2031/11-12(01)
號文件(就2012年5月28日的
會議發出) 

石 禮 謙 議 員 在

2012年5月28日的

來 函 ( 只 備 英 文

本) 

立法會CB(1)2048/11-12(01)
(在2012年5月30日發出 ) 

因應2012年5月28
日會議席上所作

討論而須採取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經辦人／部門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考 慮 在 擬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下稱 "修正案 ")中重新加入第 16(2)至
(4)條，並對 "指明資料 "的定義作適當

修正，以 "第 18(2)條 "取代 "第 18(2)(b)
或 (c)條 "，同時以 "任何重大變動 "取代

第 16(2)條中的 "任何變動 "一語，把條

文 的 適 用 範 圍 收 窄 至 只 涵 蓋 重 大

變動；  
 

(b) 檢討是否需要在擬議修正案第 16A條

中加入 "不時 "一語；  
 

(c) 說明按何基礎把擬議修正案第 23(9)條
所載審閱及修改售樓說明書的時限定

為 6個月，以及可否與業界及消費者委

員會商討，把有關時限縮短至例如兩

至 3個月。此外，說明如何防止賣方以

外 的 其 他 各 方 傳 閱 過 時 的 售 樓 說 明

書，以及賣方可能會利用上述規定，

因為即使在 6個月的時限內有重大變

動出現，賣方亦無須在該段時限內更

新售樓說明書；  
 

(d) 說明若擁有人違反第 50(1)及 (2)條，

"擁有人 "在實際上並非由其本人進行

的指明住宅物業的銷售過程中、清盤

人 在 出 售 已 結 束 公 司 的 物 業 的 過 程

中，以及已去世擁有人的私人遺產承

辦人在出售遺產所包括的物業的過程

中，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為何；  
 

(e) 說明根據擬議附表 4第10條，將預售樓

花同意方案所訂就業權提出要求或反

對的規定編入臨時買賣合約／買賣合

約，是否屬於違法行為；及  
 

(f) 考慮把第 7(2)條第三行的 "及 "字改為

"或 "字，以防止賣方藉聘請兩人或多於

兩人進行訂明工作迴避法律責任，同

時確保就犯了違例事項負上法律責任

的人，確實是需要負上法律責任的人。 



經辦人／部門  
 

3.  委員商定在 2012年 6月 5日 (星期二 )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下次會議上繼續進行討論。此外，委員

亦察悉，原定於同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的會議已改

於下午 2時 30分舉行，以免與當日上午 11時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撞期。  
 
 
I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9月 5日  
 



 

附件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2年 5月 31日 (星期四 ) 
時 間：上午10時 45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20 - 000457 主席  致開會辭。  

 
 

000458 - 001008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闡釋其對委員在 2012年 5月
15日 (第 II部分 )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

覆 ( 立 法 會 CB(1)2066/11-12(01) 號

文件 )。  
 

 

001009 - 011039 余若薇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梁家傑議員  

討論有關賣方須在事關重要的事實出

現變動時更新售樓說明書的規定，以

及關於提供在之前 6個月內印製或檢

視的售樓說明書的擬議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第 16、 20及
23條的事宜。  
 
余若薇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  
 

(a) 檢討是否需要在關乎檢視及修改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擬 議 修 正 案 第

16A條中加入 "不時 "一語；  
 

(b) 說 明 按 何 基 礎 把 擬 議 修 正 案 第

23(9)條所載審閱及修改售樓說明

書的時限定為 6個月，以及可否與

業界及消費者委員會商討，把有關

時限縮短至例如兩至 3個月；及  
 
(c) 考慮在擬議修正案中重新加入第

16(2)至 (4)條，並對 "指明資料 "的
定義作適當修正，以 "第 18(2)條 "
取代 "第 18(2)(b)或 (c)條 "，同時以

"任何重大變動 "取代第 16(2)條中

的 "任何變動 "一語，把條文的適用

範圍收窄至只涵蓋重大變動。  

政府當局須－  
 
(a) 考 慮 在 擬 議

修 正 案 中 重

新 加 入 第

16(2) 至 (4)
條，並對 "指
明 資 料 " 的

定 義 作 適 當

修正，以 "第
18(2) 條 " 取

代 "第 18(2)(b)
或 (c)條 "，同

時 以 " 任 何

重 大 變 動 "
取代第 16(2)
條 中 的 " 任

何 變 動 " 一

語 ， 把 條 文

的 適 用 範 圍

收 窄 至 只 涵

蓋 重 大 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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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a) 當局會考慮在第 16A條刪除 "不時 "
一語；及  

 

(b) 當局提出擬議修正案，即規定就銷

售事宜公布的售樓說明書須為在

之前 6個月內更新／檢視的版本，

目的是在可行性和向準買方提供

最新資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石禮謙議員提出以下關注事項－  
 

(a) 有關規定每當售樓說明書的資料

出現重大變動時，賣方須更新售樓

說明書的做法並不切實可行。當局

須在制訂實務安排時諮詢業界及

消費者委員會；及  
 

(b) 若賣方以外的其他各方傳閱過時

的售樓說明書，會有何後果。  
 
梁家傑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賣方可能會利用上述規定，因為即

使在 6個月的時限內有重大變動出

現，賣方亦無須在該段時限內更新

售樓說明書；及  
 

(b) 須確保在派發售樓說明書時，售樓

說明書的資料準確無誤。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a) 售樓說明書所列的資料，須在每項

要項上準確反映該說明書的印製

日期或對上一次檢視的日期的情

況；及  
 

(b) 有關規定每當售樓說明書的資料

出現重大變動時，賣方須更新售樓

說明書的做法並不切實可行；及  
 

(c) 監督會授權設立一手住宅物業的

電子資料庫。指明住宅物業的售樓

說明書的所有版本均須上載至有

關資料庫，方便準買方確定某份售

樓說明書是否屬最新版本。  
 

(b)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在 擬 議 修

正 案 第 16A
條 中 加 入 "
不 時 " 一

語；及  
 
(c) 說 明 按 何 基

礎 把 擬 議 修

正案第 23(9)
條 所 載 審 閱

及 修 改 售 樓

說 明 書 的 時

限 定 為 6 個

月 ， 以 及 可

否 與 業 界 及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商 討 ， 把

有 關 時 限 縮

短 至 例 如 兩

至 3個月。此

外 ， 說 明 如

何 防 止 賣 方

以 外 的 其 他

各 方 傳 閱 過

時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 以 及

賣 方 可 能 會

利 用 上 述 規

定 ， 因 為 即

使 在 6 個 月

的 時 限 內 有

重 大 變 動 出

現 ， 賣 方 亦

無 須 在 該 段

時 限 內 更 新

售 樓 說 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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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1040 - 011629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5 

討 論 有 關 事 宜 ， 即 擁 有 人 如 違 反 第

50(1)及 (2)條， "擁有人 "在實際上並非

由其本人進行的指明住宅物業的銷售

過程中、清盤人在出售已結束公司的

物業的過程中，以及已去世擁有人的

私人遺產承辦人在出售遺產所包括的

物業的過程中，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為何。  

政 府 當 局 須 說

明 若 擁 有 人 違

反 第 50(1) 及 (2)
條， "擁有人 "在
實 際 上 並 非 由

其 本 人 進 行 的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過 程

中、清盤人在出

售 已 結 束 公 司

的 物 業 的 過 程

中，以及已去世

擁 有 人 的 私 人

遺 產 承 辦 人 在

出 售 遺 產 所 包

括 的 物 業 的 過

程中，所須承擔

的 法 律 責 任 為

何。  
 

011630 - 015942 主席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闡釋其對委員在 2012年 5月
24日 (第 II部分 )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

覆 ( 立 法 會 CB(1)2066/11-12(03) 號

文件 )。  
 

討論若受聘進行第 7(2)條所載訂明工

作的專業人士觸犯罪行，賣方須負上

的法律責任。  
 

余若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須確保就犯了違例事項負上法律

責任的人，確實是需要負上法律責

任的人，因為賣方／地產發展商不

應為受聘進行訂明工作的專業人

士所犯罪行而負上法律責任；及  
 

(b) 應 考 慮 把 第 7(2)條 第 三 行 的 "及 "
字改為 "或 "字，以防止賣方藉聘請

兩人或多於兩人進行訂明工作迴

避法律責任。  
 

石禮謙議員認為，賣方／地產發展商

是投資者，他們無意違反條例草案的

規定，亦不應為受聘進行訂明工作的

認可人士／專業人士所犯罪行負上法

律責任。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把第 7(2)條第

三行的 "及 "字改

為 "或 "字，以防

止 賣 方 藉 聘 請

兩 人 或 多 於 兩

人 進 行 訂 明 工

作 迴 避 法 律 責

任，同時確保就

犯 了 違 例 事 項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的人，確實是需

要 負 上 法 律 責

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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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有關 "賣方 "
的定義可反映政策原意，即擁有人和

地產發展商應為違反條例草案第 2部
的相關規定負責，原因是即使在過程

中，擁有人和地產發展商可能會聘用

各類專業人士和相關各方，但他們仍

須負責監察發展項目，並須就發展項

目作出最後決定。政府當局的政策原

意並非要令受聘統籌和監管發展過程

中某個或某些事宜的人，受建議法例

囿制。  
 

015943 - 020057 主席  
石禮謙議員  
 

下次會議日期。   

020058 - 020212 梁家傑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詢問，根據擬議附表 4第
10條，將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所訂就業

權提出要求或反對的規定編入臨時買

賣 合 約 ／ 買 賣 合 約 ， 是 否 屬 於 違 法

行為。  

政 府 當 局 須 說

明 根 據 擬 議

附 表 4第 10條 ，

將 預 售 樓 花 同

意 方 案 所 訂 就

業 權 提 出 要 求

或 反 對 的 規 定

編 入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 買 賣 合

約，是否屬於違

法行為。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9月 5日  


